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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浙江省人民政府 

《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 

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行动方案(2021-2025 年)》解读 

王敏 高君
1
 

（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310） 

【摘 要】：介绍了农村农业部、浙江省人民政府《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

案(2021—2025 年)》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关键词】：总体要求 重点任务 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 

1 总体要求 

1.1 指导思想 

在实施本方案的过程中，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新兴发展理念和发展格局融合在一起，坚持

稳中求进的基本工作原则，坚持农村地区优先发展政策，全面贯彻总书记对浙江地区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以率先实现乡村一体

化为发展目标，以缩小城乡地区经济差距及发展差距为主攻方向，在此过程中需要逐步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必要情况下可以将

资源适当向贫困群众或低发展地区倾斜，以增加其发展速度。同时要着力培育农村地区新兴产业，推进绿色低碳理念的传播，建

设美丽乡村，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各方面的前进，增强农民群众对所处地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此来实现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来源于浙江地区的发展经验。 

1.2 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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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的制定主要是使浙江地区在到达 2025 年后能够实现乡村振兴示范省的带头作用，有条件的部分农村地区可以率先实

现农村产业现代化，并推动共同富裕政策取得明显成效，形成可供推广的发展模式。一方面要使现代农村各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提升其经济效益，一方面推动绿色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初步建立，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农村地区需要优先建立完善的发展保障

机制，使城乡融合能够顺利进行，并实现农村生活设施便利化，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农民收入呈较快的速率增长，

不断增加乡村中等收入的群众基础，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2 重点任务 

2.1 延伸乡村产业链条推动共同富裕 

以提升乡村地区粮食产能为发展基础，政府应主动承担粮食安全的责任，同时加大对各地区产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以恰

当的方式引导各产粮地区，至少生产一季以上粮食作物，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大力推广优质粮食品种，提高对农田建设的标准。

确保粮食的种植面积处于一定水平以上，同时还可推动乡村地区生猪养殖产业的发展，增加养殖规模，提升养殖场的生猪产能，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当地地区猪肉自给。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的补偿机制，调节市场矛盾，确保农产品流通与加工过程的稳定。大力

推动当地现代化产业的发展，鼓励农村地区建设对应的加工园、冷藏设施、物流基地等产业相关项目，形成各地区联动的发展格

局。引导乡村地区优势产业聚集，将发展重心放在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上。通过对各产业发展的合理规划与引导，打造农产品优势

区。分层次推动现代化农业示范地区的基础建设，培养乡村地区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引导家庭农场与合作社建

立良好联系，善用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大力推动地区服务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小型农户提供更多专业化的服务，同时实施龙头企业

带头作用，支持其在县级地区建设分公司，把各农村生产地区纳入产业链当中。通过政策引导带领各地区农民实现就近就业，与

乡村产业相关的各部门，都可作为就业目标。 

2.2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带动共同富裕 

提升乡村地区在休闲旅游产业方面的水平，规范各乡村旅游设施的建设标准，提升当地人民对旅游设施的认知水准。实施休

闲旅游精品工程，选择条件较为合适的县级地区，作为休闲旅游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以乡村自然环境为基础，推动乡村康养产

业的快速发展。在符合我国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推动乡村地区闲置地块的合理利用，同时在此过程中逐步完善各类服务产业，吸

引城市居民前往乡村地区养老。对乡村特色文化进行合理继承与发扬，通过合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乡村地区具有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强手工业及特色产品的创意开发，通过开展各类相关活动，带领人民熟悉并继承各类相关传统文化。增强对

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措施，保留其文化特色并打造特色村庄街道，以此吸引大量游客，带动当地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培养发展地

区特色食品产业，并对传统美食进行追根溯源，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能够了解更多我国传统文化知识。 

2.3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动共同富裕 

发展乡村地区符合低碳环保的各类产业。通过对浙江地区乡村地理环境的善加利用，发展各类特色作物种植产业，发挥植物

的固碳作用。大力推动浙江乡村地区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推进对各类农作物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鼓励相关产业建立合理的废弃

物利用项目，加快农村地区循环种养体系的建设，实现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完美转化。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的产业生产方式，以

相关标准为要求，推动农业生产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推动当地品种选优，提升农作物品质，以利于当地农产品品牌的打造。

在浙江省内全面推行“肥药两制”的改革方针，通过对肥料和相关药物的合理使用，持续推动化学肥料和相关药物的减量化。推

进养殖业相关圈舍的低碳化建造，并对已经存在的设施进行改造，推广稻田的精准灌溉技术，最大程度减少水源浪费。发展水产

产业的绿色养殖，减少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的碳排放。深入推动浙江地区对绿色新型发展区的建设，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提前设

定好对发展绿色低碳农业的专项补贴措施。进一步完善对生态产品的价值规范，对各类农产品质量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推

动食用型农产品的达标验证制度。增加农村地区相关产业对绿色食品的培养力度，建立完整的农产品品质评价体系。增强对生态

产品交易市场的监管与干涉力度，确保生态产品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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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驱动共同富裕 

推动各组织对农业相关技术的联合攻关，将科研重点放在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上，提升农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的优先级，增

加科研组织对其投入的资源。建立农业科技创新联合机制推动相关组织共同建立科研平台。鼓励专业人员以各种合法形式参与

到浙江农业科技创新当中，增加部分核心技术的科研速度，以更快的速度将所得科研成果应用在实际农业生产当中。全面推进浙

江地区实现全国科技现代化省的建设，建立健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措施，确保各类国家级种质资源处于保护当中。实施现代

种业及选种培优相关工作的联合项目，以此选取一批具备多种优良性能的动植物新品种，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定基础。引导

与农业相关的各类企业加强与浙江种业集团的合作，推进浙江地区各类农用机械的现代化，引进高质量机器，提升农业生产效

率，积极推进各类科研组织对丘陵山区等特殊地区专用机械的研发与应用，提高农业发展过程中的农机应用程度。部分具备条件

的农业地区可以率先实施农业机械化。加快对各类种养基地的数字化建设，搭建能够实现信息高速流通的网络化平台，增加相关

部门对各类农业相关指标的监测力度。 

2.5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联动共同富裕 

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使用同一标准，同时加快对乡村各类道路的整改与铺设，加强对村镇内部主要干路的建设，使

行政村双向车道的道路占比达到一半以上。进一步完善各级地区物流传递体系，使快递传达范围能够覆盖所有农村地区，完善农

村对水源的管控制度，使水质标准与城市用水相同。对农村电气工程设施进一步完善，并增加天然气网络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

积。加快农村数字建设，使 5G信号能够覆盖所有重点乡镇和行政村。完善城乡结合制度，完善乡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探

究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通过展开各类文化相关的活动提升乡村居民人均文化水平，并对农村人民居住环境进行长期监管和调

控，对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进行详细的规定，并使管控范围覆盖所有乡村地区，推动乡村地区高卫生水平环境建设。提升

农村房屋的建设质量，对房屋建设验收标准作出详细规定，同时对目前存在的部分危房进行改造，保障乡村人口住房安全，同时

塑造出符合农村地区文化风貌的特色建设，推动美丽新农村的实现。 

2.6 深化农村改革拉动共同富裕 

深化浙江地区土地改革制度的实施。在做好各类登记工作并取得法律允许的基础上，试行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措施，在现存

法律规定框架内积极展开多种对闲置宅基地的合理利用方案，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的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交易之前要进行严格的

审查。以最高效率推动对农村地区土地的整治与生态修复项目，确保整治所得用地指标要优于发展农村产业的需求。增强对农村

土地产权交易和管理信息网络平台的建设，一方面可以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获取合法土地使用权的全新途径，一方面可以增加

相关部门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深度。持续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产权进行股份合作制的整改，同时鼓励相关人员自行探索

与股份相关的各类知识，以此增加当地农民财产权益。 

3 保障措施 

3.1 强化组织领导 

发挥政府部门创建协调小组的引导作用，对农村地区的产业进行协调与规划，为每年的产业发展制定详细可行的目标，并及

时记录和上报发展进度，共同研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难题。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作为联络单位，

对各类详细工作进行划分，并将责任落实到各部门。 

3.2 强化政策保障 

坚持以省级为发展主体，将产业发展和经济振兴所需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并选择合适的地区进行先行试点，力争形成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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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同富裕标志的各类成果。同时农村农业部需要有针对性的对各地区实行政策辅助，并对产业发展过程进行监督，确保一切

行动都属于合法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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